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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申报石油特别收益金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非税收入申报〗→〖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报

1.点击菜单栏“我要办税”，选择“税费申报及缴纳”，在“非税收入

申报”模块点击进入“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”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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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点击“进入申报”进入申报界面。

（1）点击右上角“数据初始化”，并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直至显示“初

始化成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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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点击“修改”进入数据填写界面。

（3）点击“增加一行”并根据实际情况填入数据，填写完成后点击

左上角“保存”。显示“暂存成功”后点击左上角“返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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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到初始申报界面后点击右上角“申报”，系统提示应补（退）税

（费）额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是”。

4.系统右上角提示“该笔业务【已提交金三处理中】，请勿重复提交”，

待右上角倒数结束后点击“刷新”后系统提示“申报成功”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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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税款缴纳

申报成功后点击系统左侧“涉税查询”，可查询到已申报的数据。已

签订三方协议的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缴纳税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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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1.当月加权平均销售价格（美元/桶）：填写该月销售原油所实现的加

权平均销售价格。

2.被扣缴或下属企业名称：由合资合作的中方企业代扣代缴的，填写

合资合作企业；由石油开采企业集团公司为单位汇总缴纳的，填写石

油开采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的石油开采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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